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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選舉 
在處理投訴期內 

接獲由公眾人士直接提出的投訴個案 

(二零一二年一月三日至二零一二年五月九日) 

性質 
接獲投訴的政府部門／機構 

總數 選舉管理 
委員會 警方 廉政公署 

1 選舉廣告 3 0 0 3 

2 虛假陳述 4 0 3 7 

3 舞弊／賄賂／款待／施加不適當的影響／
冒充他人／欺騙／脅迫手段

3 0 9 12 

4 個人資料私隱 1 0 0 1 

5 提名及候選資格 3 0 0 3 

6 噪音／其他滋擾 0 8 0 8 

7 選舉開支 5 0 1 6 

8 傳媒給予不公平及不平等報道 14 0 0 14 

9 所提出的投訴不在選舉管理委員會權限之
內

4 0 0 4 

10 刑事毀壞 0 5 0 5 

11 爭執 0 1 0 1 

12 不構成任何罪行 0 0 5 5 

13 其他 11 38 1 50 

總數 48 52 19 119 

附錄十三 (A)  


